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文史叢刊》甄選辦法 

 

95 年 12 月 22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圖儀會修正通過  

98年 12月 2日 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圖儀會提案討論 

99年 1月 7日 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近五學年度畢業之本系博士得依本辦法申請出版其博士論文，申請截

止日為每年 3月 1日。惟不得一稿兩投。 

二、申請者須提交下列資料： 

（一）論文紙本稿及電子檔 

（二）論文中文摘要 

（三）指導教授出版推薦表 

（四）作者基本資料表（含著作目錄） 

三、申請出版之博士論文由圖書出版暨儀器設備委員會送請一位以上專家

審查，每年擇優出版一冊。 

四、當年度未入選之論文，得於期限內依規定重提申請。 

五、本辦法由圖書出版暨儀器設備委員會研議，經系務會議通過，自發布日

起施行。 

 

備註： 

1. 入選者須自行排版、校對。出書後，作者可獲贈 50本，但無版稅收入。 

2. 99學年度具申請資格者為本系 94-98學年度畢業之博士，此後類推。 

3. 97 學年度獲推薦、但未於 98 學年度遴選出版者，仍適用舊制，無條件列入

99-100學年度候選名單。 

4. 98學年度之博士生，於新法通過前畢業者適用舊制，獲推薦出版者無條件列

入 99-101學年度候選名單；新法通過後畢業者則適用新制，99-103學年度（含）

可提出申請。 

5. 94-97學年度畢業時未獲指導教授推薦出版者，適用新制，系辦將主動通知。

欲申請者可將論文修訂版送請指導教授審閱，如獲推薦，即依時程提出申請。 

6. 論文部分章節已另行發表者，仍可提出申請；惟全文如已投交其他出版社審

閱中，請勿再向本系申請。 

7. 重新申請者可提供修訂版論文及著作目錄。 

 

 

業務聯絡人：陳南之助教（文學院後棟二樓歷史系第十四研究室） 

Tel: 02-33664702   Fax: 02-23620028   E-mail: ncchen@ntu.edu.tw 

相關表格請至系網頁下載 http://homepage.ntu.edu.tw/~history/c_news_resear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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